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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四五”以后，中国将进入快速老龄化发展期。“独生子女”的父母将成为老年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消费理念、消费能力、需求格局将发生明显变化，对居家照料、康复护理、心理慰籍、安宁疗护等服

务的需求将不断释放，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中国老龄

产业的发展将迎来重大历史机遇期，其中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会大量增加。目前没有相关的系统的法律

法规对养老服务合同进行规定，所以造成了各地裁判的不一。本文对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的基础理论，机

构养老服务合同的主体，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的内容与履行等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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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China will enter a period of rapid aging development. Parents of 
“only children”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ir con-
sumption philosophy, consumption ability, and demand pattern will undergo significant changes. 
The demand for home care, rehabilitation care, psychological comfort, and hospice car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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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continue to be released.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play the role of the 
market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lderly care industry will usher in a period of significant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with a signifi-
cant increase in demand for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At present, there are no relevant 
systematic laws and regulations regulating elderly care service contracts, which has led to varying 
judgm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bas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service contracts, the subject of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service contracts, the content and per-
formance of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service contracts, and other leg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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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发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由于中国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新一代的年轻人以独生子女为主。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已达 2.64 亿，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随之凸显，

劳动力流向外地，部分老人无法独自居家养老，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独家老人养老问题，所

以会需要机构来提供养老服务，支撑我国现行养老服务需求。我国首部保护老龄人权益的法是《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该部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1996 年制定的一部旨在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

业的专门法律。自颁布以来，经过 2009 年、2015 年、2018 年三次修正，不断顺应近年来我国社会老龄

化的发展趋势，为新时代老年人权益保障提供了“路线图”式指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五条规定

指出，机构养老在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处于支撑地位，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机构养老服务合同并未

在《民法典》中做出特别规定，因此属于无名合同。在当前的大背景下，构建更加完备的老年人权益法

律保障体系，给老龄群体更加强有力的庇护，既是保障老龄群体基本权利的必要举措，也是提升社会治

理效能，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2. 机构养老服务合同基础理论考量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经过 2018 年的修订后，在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因此能够得知，机构养老是保障老年人养老权益重要的

一个环节。随着独家老人增多，当地劳动力的流失，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但是当今司

法实践中，由于规定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法律位阶较低，《民法典》又未对该机

构养老服务合同做出特别规定，所以造成了法院在审判此类案件时，没有一个准确且统一的裁判依据，

最终导致了全国法院裁判的不一。要厘清机构养老服务合同，对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系统性的研究，首先

要对该合同的概念，特征，性质进行研究。 

2.1. 机构养老服务合同概念 

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的宗旨是确保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保证服务的质量，有效且高效的利用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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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解纷的发生。因此，机构养老服务合同主要是一种与居家养老的养老方式，养老服务机构协助老年

人进行生活自理，对其生活进行调整，进行定期的健康检查和护理，提供心理疏导等服务。可以将养老

机构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种是没有任何盈利的养老机构，老年人无需承担任何费用，由政府承担这笔钱，

主要针对的人群是独居，经济困难的老年人；第二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养老机构，这种机构以服务为合

同标的。 
关于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的概念，梁丽珍提出，“养老服务合同是养老机构提供养老服务，老年人和

老年人家属支付养老服务费用的书面协议。”[1]张春普、闫野提出，“机构养老服务合同是养老机构与

老年人或者其相关人员就养老服务及相关费用等事项达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协议。”[2]另外，彭艳丽

提出，“机构养老服务合同是养老机构与老年人或其亲属签订的关于养老服务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

[3]上述概念都将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称之为“协议”，并且都指出，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是，老

年人或他们的亲属支付养老服务费用，养老机构按照约定提供养老服务，但并没有指出养老机构的资质

问题。因此，本文认为，机构养老服务合同是老年人或其亲属与具有一定资质的养老机构签订的有偿合

同。合同的主要内容是老年人或其亲属支付养老服务费用，养老机构提供养老服务。 

2.2. 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特征 

由于《民法典》未对机构养老服务合同做出特别规定，该合同属于无名合同。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的

第一个特征是缔约主体合法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养老机构必须到相应的部门依法办理登记

才能进行营业，未依法办理登记的，没有相应的营业资格。因此，养老机构首先要具备合法的营业资格；

第二个特征是缔约合同的自愿性，签署机构养老服务合同时，双方均应遵守缔约合同的自愿性，如果违

背自愿性，用欺诈、胁迫等受手段使老年人签订了机构养老服务合同，则该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第三

个特征是缔约内容的差异性。由于每一个入住老人的身体情况、心理状况不一样，甚至经济状况不一样，

所以在合同缔约过程中，在实践中会存在养老服务合同中有不同的服务内容，机构养老服务合同中签署

的内容和支付给养老机构的费用是相对的，具体合同的内容也是可以存在差异的。 

2.3. 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特征 

只有厘清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的性质，才能正确适用《民法典》关于合同的规定。关于机构养老服务

合同的性质，学界尚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的性质应该被定义为服务合同[4]。理由很

简单，在裁判文书网上有关于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的纠纷是“服务合同纠纷”。全国各地的法院都认为其

是“服务合同”，从实践倒推理论，所以机构养老服务合同是“服务合同”；第二种观点认为：机构养

老服务合同应该被定义为委托合同，入住老人或者入住老人的关系人委托养老机构照顾老人，委托人支

付报酬[5]。按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委托合同的标的既包括法律事务，也包括非法律事务；合同内容可

以是有偿的，也可是无偿的。我国的民法理论与实践认为：委托合同的标的只限于法律行为，它是委托

代理的发生根据。故受托人在委托权限内与第三人所为法律行为的后果完全由委托人承担。 

3. 机构养老服务合同主体 

3.1. 养老机构 

养老机构是指老年人一方提供养老费用之后，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衣食住行、照顾其生理和心理

健康、提供文化娱乐，丰富老年人退休生活并定期将老年人在养老机构的生活反馈给入住老人关系人的

服务机构。目前为止，《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已经失效，养老机构的相关规定主要是根据《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三条进行规定，要求养老机构必须依法登记、本案。因为市场上的养老机构参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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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作为老年人来说区分养老机构的好坏时间成本较高，所以须要由政府先涮选一次成立养老机构的条

件是否合格。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养老机构未依法在政府部门进行登记、备案，没有成为合法的养老机

构，在入住老人办理入住后，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对入住老人造成了侵权等行为，不影响养老机构进行

民事赔偿，养老机构非法成立和其对入住老人进行民事赔偿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入住老人或者入住老人

的关系人明知该养老机构是非法成立，没有进行依法登记的，依然办理入住，则可以适当减轻养老机构

的侵权责任。 

3.2. 入住老人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关于入住老人的定义是：老年人是指 60 周岁以上的公民，虽然老年人的年

龄条件已经满足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签订合同，认知合同等能力有所下

滑，所以为了保护老年人权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优先保护孤老优抚、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入

住老人作为签订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司法实践当中，患有精神病或传染性疾病的老年人

不得入住养老机构。为了更好的保护其他正常健康的老年人，防止患有精神病或者传染性疾病的老年人

对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老年人造成危害行为，所以禁止了这些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如果这些

老人的关系人隐瞒了老人的患病，并且这些老人造成了侵权行为，在法院的判决中，判决老年人的关系

人败诉，因为老年人的关系人违约，在明知入住老人患病的情况下，依然办理入住程序，所以应该由入

住老人一方承担违约责任。综上，在入住老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入住老人可以作为签订机构养

老服务合同的当事人，但是当入住老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患病时，入住老人不是养老服务合同

的当事人。 

4. 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的内容 

4.1. 养老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养老服务机构有如下权利：第一，养老机构内部事务管理权。养老机构做出规定，制作相应的规则，

管理内部事务。入住老人必须遵守这些规则，方便养老机构管理。第二，入住老人身体和心理情况的知

情权。养老机构应该享有对入住老人身体和心理的知情权，如果入住老人或者入住老人的关系人故意隐

瞒入住老人的疾病情况，当老人入住养老机构后，发生对养老机构的侵权行为，根据如今的司法实践，

法院判决老人一方违约的情况较多。第三，养老机构享有报酬请求权，入住老人或入住老人的关系人支

付报酬，养老机构提供相应的服务，所以养老机构享有报酬请求权，当入住老人一方不在支付报酬时，

养老机构有权利终止养老服务。第四，紧急情况下的处理权。当入住老人因为身体或者心理突然发病的

时候，养老机构有权利在未联系到入住老人的关系人时，直接将入住老人送往医院或者采取其他紧急措

施。 
养老服务机构有如下义务：第一，提供合理的养老服务的义务。养老机构应该提供合理的养老服务

分为两类：前一种养老服务是在生活上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根据医院提供的体检报告，对入住老人的

身体健康提供照顾服务。后一种养老服务是心理服务，入住老人往往容易感到空虚寂寞，这个时候需要

养老机构提供心理上的疏通，照顾老人的心理健康，消除入住老人的寂寞和不适感。第二，及时反馈老

人的身体和心理情况的义务。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应该及时记录每一位入住老人的身体健康、并对心理

情况进行评估，及时反馈给入住老人的关系人，让入住老人的关系人充分了解老人近期的身体情况。第

三，告知义务，养老机构应该如实告知入职老人和入住老人的关系人本养老机构的养老措施，提供什么

水平的养老服务，工作人员等基本信息，方便入住老人和入住老人的关系人了解该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

等级。在老人入住之后，如果发生了入住老人侵权行为，养老机构应该主动联系并告知其关系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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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选择提高服务等级或者购买商品等，需要如实主动告知入住老人的关系人。第四，安全保障义务。

养老服务机构应该对老人的安全进行保障，考虑到入住老人行为能力的退化，在养老服务场所，入住老

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应当得到保障，养老机构应当对这种人身和财产安全履行相应的积极作为或者消极

不作为义务。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内容的确定，是判断经营者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标尺，如果养老

机构能保障入住老人的安全，则养老机构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 

4.2. 入住老人的权利与义务 

入住老人享有如下权利：第一，接受服务的权利。入住老人可以依照和养老机构签订的合同享受合

同上的生活上的照顾和心理上的疏导。如果入住老人明示声明放弃这些权利，那养老机构应该尊从老人

的意愿。第二，隐私权。入住老人在入住养老机构时，向养老机构提交了自己的身体和心理情况，养老

机构应该对这些隐私信息给予保密等措施保护入住老人的隐私权。第三，对养老服务的建议权。当养老

机构的服务没有达到入住老人一方的预期时候，入住老人有权利对养老机构提出建议，养老机构应该根

据建议去采取措施。 
入住老人有如下义务：第一，给付义务。由于机构养老服务合同具有有偿性，所以入住老人应该按

时缴纳合同中规定的费用。养老机构用这笔费用来服务于入住老人的衣食住行，保障身体和心理上的健

康。养老机构作为营利机构也应得相应的报酬。第二，如实告知义务，除了养老机构有如实告知义务之

外，入住老人和入住老人的关系人也要如实告知入住老人的身体健康、心理状况，不得隐瞒身体疾病。

除此之外，入住老人一方还应该告知养老机构关于入住老人的用药情况等，方便养老机构提供相应的照

顾服务，以及告知入住老人关系人的联系方式，如遇突发疾病，养老机构应及时联系关系人。第三，配

合服务的义务。入住老人应该积极配合养老机构提供的生理和心理服务，不能恶意反对养老机构提供的

服务。如果入住老人不积极配合养老服务，养老机构应该联系关系人或者警告入住老人等措施来规制不

合理行为。如果入住老人造成了对其他老人或者工作人员的损害，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违反刑法

的，要承担刑事责任[6]。 

5. 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的履行 

5.1. 机构养老服务合同履行的基本原则 

机构养老服务合同履行要遵守以下原则。第一，诚信原则。在机构养老服务合同中，体现了诚信原

则的是，养老机构应该如实告知养老服务措施等，入住老人也应如实告知身体健康状况、心理情况，以

及用药情况等。第二，全面履行原则。因此该原则要求入住老人在一定的期限内缴纳足额的费用，也要

求养老机构提供合同中约定的养老服务。第三，协作履行原则。合同的履行，只有债务人的给付行为，

没有债权人的受领给付，合同的内容仍难实现。在机构养老服务合同中，入住老人在履行了缴费的义务

之后，并不代表着入住老人可以不配合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入住老人应该配合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的工

作，不能恶意反抗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同样的，在入住老人缴纳养老费用之后，养老机构也应该提供

相应的服务。第四，绿色履行原则。绿色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

护生态环境。绿色原则在机构养老服务合同中体现在养老机构在提供服务时，应该节约资源，保护生态

环境，避免养老资源过度的浪费。 

5.2. 机构养老服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 

在机构养老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会涉及到抗辩权的行使。机构养老服务合同中也有抗辩权的适用

空间，主要是有三种抗辩权，分别是先履行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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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先履行抗辩权 
先履行抗辩权，指合同双方当事人互负债务并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后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或不

适当履行时拒绝对方向自己提出的履行要求的权利。机构养老服务合同中使用先履行抗辩权的构成要件

有：首先，入住老人和养老机构因机构养老服务合同互负债务，两项债务应处于互为对待给付的地位。

第二，入住老人和养老机构能够确定债务的先后履行顺序。履行顺序，依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按交

易习惯。第三，应当先履行的当事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第四，如果后履行一方当事

人的债务尚未到期，在对方当事人请求履行时，后履行一方当事人可以主张债务履行期尚未届满的抗辩。 

5.2.2. 同时履行抗辩权 
机构养老服务合同以养老机构持续提供养老服务为标的，是一种继续性合同。从表面上看，在继续

性合同中，不能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而只能适用先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有学者提出，在继续性

合同中，给付交换不可能同时进行，否则债务人的持续给付会使得相对人也必须不断对待给付[7]。但是，

设置结算期间可以解决此种“法学上的微积分”问题。基于此观点，从“整个合同”来看，在继续性合

同中仍然有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空间，虽然在每个结算期内，都是一方当事人先为给付，另一方当事

人后为给付，但是在每个期次内，后为给付的一方当事人享有先履行抗辩权，这种先履行抗辩权正是整

个合同中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异化。在相邻的结算期之间，如果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本期次的给付义务的

原因是对方当事人上个结算期未为对待给付，这种权利的来源是基于整个合同的同时履行关系，而非来

自于“个别给付”间的先履行抗辩权[8]。对于养老机构来讲，基于老年人自身属于弱势群体的考虑，即

使老年人或其关系人未按时缴纳养老服务费用，养老机构应当妥善安置入住老人，不能对入住老人放任

不管。具体来说，养老机构应当尽快与老年人的亲属取得联系，让他们将老年人接回家中自行照顾，对

于入住老人没有亲属、或者亲属经济困难而无法赡养、或者无法与亲属取得联系的情况，养老机构应当

联系当地民政部门。对于入住老人及其亲属来讲，若养老机构并未为入住老人提供养老服务，入住老人

及其亲属可以拒绝支付养老服务费用。综上所述，机构养老服务合同作为继续性合同仍然有同时履行抗

辩权的适用空间，在每一个结算期内，同时履行抗辩权将异化为先履行抗辩权。相邻结算期间，一方未

履行上期次义务时，另一方可以援引“同时履行抗辩权”以拒绝履行本期次义务[9]。 

5.2.3. 不安抗辩权 
机构养老合同中，也存在可以适用不安抗辩权的空间。不安抗辩权指，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

确切证据证明对方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有权中止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中止履行的，应

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的，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

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视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并可以

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在机构养老服务合同中，养老机构提供的是劳务，但是如果养老措施或者养老

机构工作人员等与合同中的约定有较大的出入，那么入住老人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10]。 

6. 结语 

我国目前关于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的规范存在不足，全国各地法院对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的性质判定不

一，严重影响了裁判的公平正义。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的正确规范，不仅需要法律的细化，还需要各地的

政策来加以考量，还应该充分考虑各方利益，涉及到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的法律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随

着立法不断完善，法院的案件也在不断的填补司法的漏洞，我国会慢慢构建出一个完整的机构养老服务

合同体系。总体而言，机构养老服务合同会有一系列司法实用的困境与僵局，关于机构养老服务合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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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将如何发展、实务上将如何运用，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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